


供应商应当提交的资格、资信证明文件

资格审查表

序号 审查内容 审查标准 合格条件

1 供应商信用信息

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

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且还在执行期的

供应商，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；提供承诺或提供网

站查询截图，信用记录查询渠道为“信用中国”网站

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及中国政府采购网

（www.ccgp.gov.cn），查询时间为购买竞争性谈判文件

之日至竞谈前一天的任意时间。

扫描件加盖单

位电子公章

2 营业执照
供应商提供多证合一的营业执照，营业执照非多证合一

的，供应商还应提供税务登记证和组织机构代码证

扫描件加盖单

位电子公章

3

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采购法》的有关规

定和其他相关的法律

法规、规章、条例及竞

争性谈判文件中的规

定的承诺

供应商提供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的有关

规定和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、规章、条例及竞争性谈判

文件中的规定的承诺函（格式自拟）

扫描件加盖单

位电子公章

4

资信证明（供应商可以

按右侧两种方式提供

其中一种即可）

1、供应商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2023 年度或 2024

年度财务审计报告

2、供应商提供银行开具的资信证明（须在 2025 年 7 月

10 日后出具的）

扫描件加盖单

位电子公章

5

依法缴纳税收的相关

材料（供应商可以按右

侧两种方式提供其中

一种即可）

1. 供应商提供2024年 1月至今任意3个月依法缴纳税

收的相关材料

2. 供应商成立时间不足3个月(以营业执照上的时间为

准)的，需提供至少 1 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的相关材料

扫描件加盖单

位电子公章



6

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

金的相关材料（供应商

可以按右侧两种方式

提供其中一种即可）

1. 供应商提供2024年 1月至今任意3个月依法缴纳养

老保险的相关材料

2. 供应商成立时间不足 3 个月（以营业执照上的时间

为准）的，需提供至少 1 个月的依法缴纳养老保险的相

关材料

扫描件加盖单

位电子公章

7

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

三年内没有受各级管

理部门的处分或处罚

（含其授权服务的子

公司、分公司等）的声

明

供应商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没有受各级管

理部门的处分或处罚（含其授权服务的子公司、分公司

等）的声明（格式自拟）

扫描件加盖单

位电子公章

8

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

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

力

提供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

诺函（格式自拟）

扫描件加盖单

位电子公章

9 特殊资格要求：

具有有效的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或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

的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回执（如供应商为生产

单位，即自销自产型单位，则提供《食品生产许可证》）

扫描件加盖单

位电子公章

10

供应商应提供中小企

业声明函（监狱企业、

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

同小型、微型企业）

提供相关声明函加盖单位电子公章

供应商应提供

中小企业声明

函（监狱企业、

残疾人福利性

单位视同小

型、微型企业）

注：最终要求以发布的竞争性谈判文件为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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